2012年度湖北省省直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共科目考试大纲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根据国家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有关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事业单位新进工作人员公开招聘考试工作，推进考试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总结近年来我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的实践经验，结合省直事业单位实际，制定本考试大纲。
　　第二条  本考试大纲是2012年我省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共科目考试的基本依据。各市、州、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考试工作可参照。
　　第三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共科目考试的内容，紧密结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要求，强调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和保证整体素质的原则，命制试题体现普适性，侧重能力素质导向，重点检测报考者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考试方式为笔试。
　　第四条   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管，公共科目考试的考务工作委托省人事考试院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公共科目测试方式及基本规范
　　第五条  报考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人员，公共科目的笔试为《基本素质测试A》和《综合应用能力测试A》两项。报考工勤岗位的人员，公共科目笔试为《基本素质测试B》和《综合应用能力测试B》两项。
　　第六条  A、B卷内容和难度不同，将根据岗位特点分别命制。
　　第七条  公共科目测试方式与基本规范：
　　（一）两项科目的测试方式均为闭卷考试。
　　（二）《基本素质测试》试卷满分为100分，测试时限为90分钟，采用客观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等。
　　（三）《综合应用能力测试》试卷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限为120分钟，采用主观题型。包括： 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应用公文写作、材料作文等。
　　（四）试题难度、试题内容比例，将根据岗位对报考者知识和能力素质的不同要求而确定、命题。 

　　第三章  公共科目测评要素及主要内容
　　第八条  公共科目笔试的测评要素：
　　（一）《基本素质测试》主要测试报考者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报考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人员，主要测试要素为：政治理论素养、公共管理知识素养、法律知识素养、文字阅读理解和资料分析素养、计算机知识及应用素养、公务礼仪素养、职业道德规范素养、英语基础素养等。
　　报考工勤岗位的人员主要测试要素为：职业道德素养、法律法纪素养、财经知识素养、服务理念素养、行为规范素养等。
　　（二）《综合应用能力测试》主要测试报考者的综合应用能力。
　　报考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人员，主要考察其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包括：综合资料阅读理解的学习能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公共服务的能力、组织协调沟通的能力、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的能力等。
　　报考工勤岗位的人员，主要测试其基本的依法办事能力、诚信服务能力、文字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
　　第九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共科目考试测试范围，包括基本的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等理论知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备的一些基本常识、基本技能等。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政治理论：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和国家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时事政治等。
　　（二）基本经济知识：经济学基础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知识以及财务管理的基础知识。
　　（三）基本法律知识：法律基础理论和常用法律、法规知识。
　　（四）基本管理知识：管理基础理论和公共事业管理基本知识。
　　（五）基本科技知识：基本科技常识、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基本知识等。
　　（六）基本文教卫知识：从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工作必备的专业基本常识。
　　（七）基本公文写作知识：一般公文格式、规范及写作。
　　（八）基本国情省情知识：我国历史、地理等人文基本常识，省情概况等。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考试大纲由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发布并负责解释。
